
 
 
 
 
 
 
 
 
 
 
 

海外監管公告 

 
 
此乃紫金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登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證券交易所（「上 
交所」）網頁的公告。 
 
 

 

 
2023 年 8 月 2 日 中國福建 
*本公司之英文名稱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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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899       证券简称：紫金矿业       编号：临2023-067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天津源峰镕泽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投资金额：人民币 1 亿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

（2023 年 1 月修订）》要求，上市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无论参与金额大小

均应当及时披露；本次投资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

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交易概况 

2023 年 8 月 2 日，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

紫金紫艮（宁波）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紫艮投资”，公司通

过全资子公司紫金矿业（上海）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96.3%）与厦门源峰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厦门源峰”）签署《天津源峰镕泽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有限合伙

协议》《天津源峰镕泽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入伙协议》，由紫艮投资作为有限

合伙人认缴天津源峰镕泽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津源峰”）人民

币 1 亿元出资额，占认缴后天津源峰出资总额的 5.28%。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2023

年 1 月修订）》要求，上市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无论参与金额大小均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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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披露。本次投资事项在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23 年第 2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的子公

司开展 2023 年度金融业务授权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

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合作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厦门源峰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港中路 1692 号万翔国际商务中

心 2 号楼北楼 406-90 

注册资本：人民币 1,1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田宇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与厦门源峰不存在关联关系，厦门源峰为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天津源峰镕泽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中新生态城动漫中路 482 号创智大厦 1-717（天津志融

商务秘书服务有限公司托管第 313 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厦门源峰投资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

厦门源峰为天津源峰的普通合伙人。公司与天津源峰及其他合伙人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天津源峰为非失信被执行人。 

管理人：北京磐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私募基金管理人

登记编号：P1067897 

天津源峰主要以有限合伙人身份投资于厦门源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主基金”），并通过主基金间接从事投资业务，主基金关注包括科

技与工业等与公司主业相关行业及上下游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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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入伙：普通合伙人同意接纳紫艮投资成为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紫艮投

资在合伙企业中的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 

（二）合伙目的：从事投资业务，为合伙人获取投资回报。 

（三）出资缴纳：所有合伙人均应以人民币现金方式对合伙企业缴付实缴资本。 

（四）收益分配：合伙企业的收益分别按照如下比例进行分配： 

1.合伙企业取得的来源于主基金项目投资产生的收益，应在所有合伙人之间按其

在该项目的投资成本分摊比例进行分配。 

2.合伙企业取得的来源于合伙企业的临时投资及因主基金的临时投资产生的收益，

应在所有合伙人之间根据普通合伙人合理认定的其在产生该等收益的合伙企业资金中

所占的比例进行分配，或者，在普通合伙人认为适宜的情况下，根据合伙人的实缴资

本的相对比例分配； 

3.如为其他收入，则按照所有合伙人的认缴出资比例分配。 

（五）亏损分担：合伙企业因主基金某项投资产生的亏损，在参与该项投资的合

伙人之间根据其投资成本分摊比例分担，合伙企业的其他亏损由所有合伙人按其认缴

出资比例分担。 

（六）执行事务合伙人：厦门源峰投资有限公司（同时担任主基金的执行事务合

伙人）。 

（七）特别授权：全体有限合伙人授权普通合伙人代表合伙企业。 

（八）基金管理人：合伙企业将聘任普通合伙人指定的管理人向合伙企业提供与

投资管理和行政事务相关的服务。本协议签署时普通合伙人指定的管理人为北京磐茂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九）资金保管：普通合伙人将安排合伙企业委托具备托管服务资质且符合适用

法律要求的中国境内商业银行或其他机构提供托管服务。 

（十）主基金投资决策程序以及投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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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基金投资决策程序 

为提高投资决策的专业化程度，提高投资业务的操作质量，主基金由投资专业人

士组成的投资委员会进行投资决策。投资委员会的表决实行一人一票，主基金的投资

决策需要 2/3 或以上投资委员会委员同意 

2.主基金投资后对投资组合的持续监控 

主基金拥有专业的投后管理团队，投资团队和投后管理团队紧密合作，提升主基

金所投资公司的运营能力，为主基金所投资公司提供投管和增值服务。主基金完成投

资后，将根据适用法律规定、投资交易协议的约定、投资组合的章程等组织性文件的

规定妥善行使权利，对投资组合持续监控，致力于提升投资组合的经营业绩、防范投

资风险、保障主基金资产安全与增值。 

五、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有利于借助天津源峰和主基金的专业团队优势、项目资源优势和平台优

势，投资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项目，分享潜在的投资收益，有利于为公司及股东创造

合理的投资回报，同时对公司了解掌握公司主业相关行业及上下游行业的发展趋势等

具有积极促进作用，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不

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生产经营成果构成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六、项目存在的风险 

投资项目在运营过程中，可能面临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技术创新、监管政策变

化以及主基金的经营情况等多种因素影响，可能存在因决策或行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

导致投资项目不能实现预期收益或亏损等风险。公司将密切关注合伙企业经营管理状

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防范风险，维护公司投资资金的安全。 

七、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

有参与投资天津源峰及主基金，亦未在前述主体担任职务；公司参与本次投资不涉及

关联交易，且不会导致同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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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法规要求，及时披露相关事项的重大进展，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三日 


